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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12(c) 

人权问题: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特别代表的报告 

   海地境内的人权情况 

   秘书长的报告 

一 导言 

1. 大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第 51/110号决议中欢迎海
地人权情况的改善,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负责向海地政
府提供人权领域的援助并研究该国在这方面情况发展

的 独 立 专 家 阿 达 马 迪 恩 格 先 生 的 报 告

(E/CN.4/1996/94) 大会欢迎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已拟

订一项技术合作方案,其目的是加强海地在人权领域的
体制能力,并请秘书长就这个方案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
五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 

2. 另外,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考虑到独立专家
的报告(E/CN.4/1997/89),通过了第 1997/52号决议,其中
请海地政府实施公民教育方案,以促进在居民和国家警
察之间建立信任 这项决议业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

1997/262 号决定核可 另外,委员会支持司法系统的改
革进程,并强调它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
(开发计划署)提供的双边和多边援助的范围内占首要
地位 此外,委员会还满意地欢迎人权事务中心制定的
加强人权领域体制能力的技术合作方案,请秘书长向人
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这一方案执行

情况的报告,并请独立专家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和委
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通报海地人权情况的发展动态  

3. 本报告按照上述各决议的规定,载述人权方面技术
合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补充独立专家所提出的

关于海地人权情况发展动态的报告(A/52/499)  

二 任务及活动 
4. 人权事务中心已同海地政府及其它伙伴 尤其是

国际文职人员海地工作团和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,拟订
了一个加强政治和准政治机构在人权领域的能力的技

术合作项目  

5. 这个项目一方面要对该国各个重要机构实施人权

方面的培训,另一方面要按照政府的选择,通过公民教
育向整个社会推广人权 并打算协助国家当局修订海

地刑法,以容纳人权方面的国际规范  

6. 更确切地说,这个项目打算在法官学校为人权协会
和地区代表举办两个人权教育培训班 地区代表是指

按照司法部 议员和人权事务中心商定的方式选拔出

来的社团领袖 民选议员指定的地区代表将构成培训

人员的基本核心,分担在基层 尤其是选区一级的人权

培训工作 这些地区代表凭借传动作用,将反过来向全
国人民推动政府所要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,以便全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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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能够在充分了解情况之下参与本国的政治生活 由

于口授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很高文盲率,必须采取一种适
应当地现实的方法  

7. 刑法改革的项目具体上是要使海地新订刑法的条

款符合国际人权规范的条款  

8. 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将适当地加强联合国系统其它

机构或组织采取的合作行动,如开发计划署在施政方面
的协助,以及国际文职人员海地工作团所进行的多种形
式的活动 地区代表所接受的培训也将证明开发计划

署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行动上相辅相

成  

9. 应该指出,这个项目的第一部分在 1995 年年底已
经得到实施;其中包括由人权事务中心承担海地共和国
总统于 1995年 3月成立的国家真相及正义委员会三名
成员中的一名成员的费用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

1991年 9月 29日至 1994年 10月 15日期间发生的严
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 

10. 文件的订正草案业经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海地政府
于 1997年 6月签署 上述第 5至第 7段所描述的项目
当前正处于实施阶段  

11. 在这段时期,人权事务中心开始拟订这项草案的范
围内所规定的培训方案,并提供及时的咨询服务 这样,
该中心参与了开发计划署的培训方案 世界银行海地

问题咨询小组的工作以及海地政府为改善司法系统的

作用而成立的法律及司法筹备委员会 该中心还参加

了国际文职人员海地工作团所举办而以 对宪法问题

的初步评论 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的工作 此外,还与
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,并编写了一份关于非政府组织
的活动的分析报告 同时还确定可以邀请哪些协会参

加计划中的培训班  

   三 结论 
12. 联合国的一些机构正在海地实施促进人权方面的
技术合作项目 国际文职人员海地团也是如此;该团除
其它外,保证进行人权培训,并监测人权的遵守情况;联
合国海地支助团(联海支助团)的任务则是培训海地的
国家警察 开发计划署与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代表团

密切合作,其工作方向是加强国家能力,尤其是在监狱
和裁判方面的能力;并支持整个联合国系统进行协调一
致的工作 高级专员办事处,以前是人权事务中心,支持

正义及真相委员会,并与开发计划署及国际文职人员海
地工作团合作,负责在基层机构一级进行人权培训(公
民教育及民间社团培训)并支助刑法的修订工作  

13. 在此方面,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项目补充联合国各组
织和方案在海地采取的行动,并与联合国支持海地政府
努力恢复法治 重建和发展的总体行动相结合  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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